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 ，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权威 ，增强全体
检察干警的宪法观念 ， 曲阳县检察院于日前
组织全体检察人员举行向宪法宣誓活动 。 在
宣誓仪式上 ，该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王辉带领
全院检察人员面对大屏幕上显示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 ”标幅 ，以铮铮誓言庄严宣誓 ： “永
远忠于宪法和法律 、 忠于国家 、 忠于人民 ，忠
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 恪守检察职业道德 ，廉
洁从检 ，维护公平正义 ”。 王皓珍 摄

日前， 省检察院党组
书记、 检察长童建明作出
批示， 对衡水市检察院检
察长李永志亲自包案、化
解积案的做法给予高度评
价 ,并要求各地学习借鉴。

原来， 在今年开展的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攻坚行

动中， 衡水市检察院党组
书记、 检察长李永志将枣
强县姚某的信访案作为自
己分包的案件， 通过多次
督办、 协调， 亲临一线化
解， 终使这起15年的积案
得到圆满解决 , 在当地引
起了强烈反响。

据介绍，姚某是枣强当
地出了名的上访户，上访十

几年间又经历了生意衰落、
妻子病故等变故，到了最后
连他自己也十分绝望。

包案后第二天， 李永
志调阅了姚某案件的全部
卷宗， 对案情有了较为全
面的了解：早在1997年，姚
某与本村的姚乙 (化名 )合
伙做生意。 （下转本刊第2
版 ）

检察长心系“老信访”

在新的起点上砥砺前行
———写在本刊成功创办12周年之际

□ 本刊编辑部

正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角在神州大

地吹响之际 ，12月1日 ，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与
河北法制报社合办的 《检察周刊 》 （始名 《法镜
周刊 》）迎来了创刊12周年的日子 。

12，恰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个生肖轮
回数字 ，《检察周刊 》自2002年12月 1日创刊 ，至
今也已整整走过了从那个农历马年到今儿个

农历马年的一个 “轮回 ”。
12年 ，对于一个人来说 ，应是褪去了稚气

和浮躁 ，方显沉稳 、厚重 。 12年 ，对于 《检察周
刊 》这份报纸而言 ，则是与我省检察机关同行

的进程中 ，实现了办刊宗旨 、新闻理念由 “一
知 ”到 “门清 ”、由粗放到精细的艰难蜕变 。

此时此刻 ，站在 12年的节点上 ，我们感恩
于过去 。 12年的一路走来 ，我们感恩于河北省
人民检察院党组 、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 ，感
恩于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和广大检察人员 ，感恩
于河北法制报社领导和同仁 ，感恩于全社会的
各界读者 ，正是你们持续不断的重视 、扶持与
勉励 ， 我们的周刊才日益成为全省检察机关
“自家的报纸 ”，成为全省检察宣传的主阵地 ；
我们的周刊才从开始的青涩走到今天的叶茂

枝繁 ，成功跻身于全省报纸周刊 （专刊 ）方阵中
的强势品牌序列 。

站在 12年的节点上 ，我们回望于过去 。 过

去的12年 ，我们将报道的笔端定格在检察机关
服务大局 、执法为民的新举措新成效上 ，定格
在基层检察工作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上 ，将关
注的视角聚焦在一线干警的先进事迹上 ，近距
离聆听我省检察事业发展与法治脉搏一起跳

动的声音 ，用心感受我省检察官高擎法律监督
之剑捍卫法律尊严 、维护社会公正正义的浩然
正气 ，为弘扬检察精神 ，传播法治文化 ，建设平
安河北 、法治河北作出了贡献 。

站在 12年的节点上 ， 我们更憧憬着未来 。
日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法
治中国的新征程 ，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 、检察长童建明代表省检察院党组提出了检

察机关要做公正司法的践行者 、维护者 ，做严
格执法的促进者 、保障者 ，做全民守法的引领
者 、传播者 ，做科学立法的建议者 、推动者的
具体要求 。 要实现以上神圣使命 ， 我们深知
肩上的担子还很重 、脚下的道路还很长 ，我们
的力量还需集聚释放 ， 我们的目光还需要放
向更远方 。 对此 ，我们将继续举笔为旗 ，薪火
相传 ， 全面解读全省检察机关各种新政折射
的法治精神 ，强力关注重大检察事件 、重大典
型人物背后的法治故事 ， 微观记录法治河北
建设的点滴进步 。

12年 ，既是一个生肖轮回 ，更是一个新起
点的开始 。 站在12年的新的起点上 ，让我们怀
揣着中国梦 、法治梦再次砥砺前行 。

本报讯 （古孟冬 ）全省检
察机关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 各地
检察机关突出重点，完善机制，
加强保障， 推进检务公开工作
不断深化。 截至12月1日，我省
三级检察机关共公开发布重要
案件信息815件、 公开各类法律
文书2786份、上传案件程序性信
息21535条， 公开审查不服检察
机关处理决定的刑事申诉案件

75件，公开听证涉检信访终结案
件7件，检务公开推进工作走在
了全国前列。

工作中，我省各级检察机关
加大力度，全面推行“人民检察
院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加快推
进检务公开大厅建设和检务公
开网上平台建设。 截至目前，我
省大部分设区市检察院和省直
管的定州市检察院、 辛集市检
察院，以及大部分县（区）基层

检察院已完成检务公开大厅建
设； 全省185个具备条件的检察
院全部 开通了 互联网门户网
站，省检察院和11个设区市检察
院以及大部分基层检察院开通
了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我省各级检察机关丰富载
体， 积极拓展检务公开工作广
度。省检察院通过召开新闻发布
会的形式对全省检察机关服务
环境治理、检务公开等工作情况

进行通报。 衡水市检察院在衡水
晚报“衡水检察”专版和衡水电
视台“检察之窗” 增加检察机关
查办案件情况报道。 唐山市路北
区检察院建立金牌检察官预约
接访制度，挑选5名被上级机关评
为十佳优秀公务员、优秀公诉人
的检察人员作为“金牌检察官”，
在检务公开大厅每天轮流接待
来访群众，来访群众也可自愿点
名约访。 （下转本刊第2版 ）

本报讯 （刘树奇 ）省检
察院始终高度重视省人大代
表建议办理工作， 把办理人
大代表建议作为接受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监督、 践行执法
为民宗旨 、 深化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成效的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 。 对代表建议提出
的问题 ，凡是能够解决的，采
取措施及时解决 ； 一时解决
不了的，积极创造条件，争取
早日解决 ；无法解决的，如实

说明情况 ， 努力取得代表谅
解，保证办理质量和效果。 在
日前召开的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省检
察院副检察长何秉群代表省
检察院报告省十二届人大二
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
况。

据介绍，省十二届人大二
次会议交省检察院办理代表
建议 5件，其中主办 4件（含闭
会期间主办 1件）， 会办 1件，
已全部办结并当面逐一答复
了代表。

李金满代表《关于地方检
察院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培训
教育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议》
的办理情况： 全省检察机关
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进机关、进企业 、进农村、进
学校 、进社区”专项活动，向
广 大 基 层 干 部 宣 讲 法 律 知
识 、开展预防教育；以全省检
察机关192个警示教育基地为
依托 ，通过参观 ，使全省 6万
多名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村干
部受到了廉政教育； 通过对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

案件展开预防调查 ， 制发检
察建议，堵塞漏洞 ，不断深化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效果。

张亚杰代表《关于进一步
加大诉讼监督力度的建议》
办理情况： 全省检察机关加
大对侦查活动和刑事立案监
督力度， 今年以来共监督公
安 机 关 应 当 立 案 而 不 立 案
1177件、 不应当立案而立案
679件， 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
法情况3343件次；加大对刑事

审判活动监督力度， 提出刑
事抗诉案件451件； 加大对刑
罚执行监督力度， 监督纠正
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不
当523件次， 立案侦查司法人
员职务犯罪193人， 清理久押
不决案件 32件 68人； 加强对
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 ，
对生效裁判 、 调解书提出民
事行政抗诉180件、 再审检察
建议153件。

侯凤梅代表《关于加大对
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建议》的
办理情况：省检察院部署开展
打击行贿犯罪专项活动，1至
10月份共立案侦查贿赂犯罪
案件犯罪嫌疑人990人， 其中
行贿案件395人， 查处行贿案
件人数同比上升154.8%。

雷宗奎代表《关于请省检
察院对高邑县检察院公诉曹
军响等案件督查的建议》，杨
胜忠等 12名代表 《关于在全
省政法系统推广衡水市人民
检察院“五院 ”建设经验的建
议》，省检察院也已办结并当
面逐一答复了代表 ， 代表对
办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欣逢由省检察院与河北法
制报社合办的《检察周刊》成功
创办12周年之际，首先表示由衷
的祝贺！

我与《检察周刊》有着深深
的情结， 这份立足河北检察，宣
传法律监督，弘扬公平正义的检
察法治新闻周刊，始创于2002年

12月1日，最初几年的刊名为《法
镜周刊》。当时，我作为省检察院
政治部副主任，不仅参与了创刊
筹备工作，而且创刊伊始就受省
检察院党组的委托，负责指导协
调这张周刊的日常编办工作，直
到2009年5月我履职新的工作岗
位。 至今，我作为省检察院宣传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十分
关注这张周刊。

《检察周刊》 作为我省检察
机关联系群众的纽带，自创刊起
就从大局着眼，全方位宣传检察
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法定职责，增
进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和检察
工作的深度了解，密切检察机关
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力宣传我
省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际成效和丰富实践，最大限
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
促进人民群众更好地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促进检察机关司法公
信力的提高，为法治河北建设创
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以新闻舆
论为平台，为进一步提升我省检
察机关检务活动的公开性和透
明度，更广泛地接受人民群众和
社会各界的监督， 倾听民意，体
察民情，不断加强和改进我省检
察工作， 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积
极努力，其影响力日益凸显。

回首来路崎岖，千山万水横
渡 ；眺望去路长长，万紫千红在
望！《检察周刊》一路走来至今的
12年， 应视作一个新的历史起
点。 在此，我对《检察周刊》以及
编辑部的同志们提出两点希望：
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
新的引领 ， 在依法治国的旗帜
下，继续紧紧围绕我省检察机关
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基
层、贴近群众，在可读性、知识性
上下功夫， 用鲜活的新闻报道，
发出检察好声音， 传递正能量。
要继续坚持“新闻立刊 、特色立
刊、服务立刊”的办刊宗旨，树立

“大法治”和“法治改变生活”的
核心理念，以“法眼”观察分析社
会问题，强化舆论监督和法律服
务功能，增强报纸的服务性和实
用性，普及法律知识 ，弘扬法治
精神，为全面推进法治河北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 我再次由衷地祝愿
《检察周刊》越办越精彩！

（作者为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检委会专职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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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检察周刊》越办越精彩！
□ 蒋瑞杰

2014年“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

指导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我省检察机关积极办理省人大代表建议

公开重要案件信息815件、各类法律文书2786份、案件程序性信息2.1万余条

连日来 ，省检察院党
组书记 、 检察长童建明
等省检察院领导同志 ，
分别深入到我省各地检

察院 ， 就检察机关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 ，在推进依
法 治 国 进 程 中 更 好 发

挥 检 察 机 关 职 能 作 用

等方面进行调研指导 ，
并提出明确要求 。 图为
童建明 （左二 ）日前在广
平县检察院调研指导 ，
对邯郸市检察院和广平

县检察院 “两微一站 ”新
媒体公开平台建设成效

以及推进检务公开工作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予以

肯定 。 邯郸市检察院党
组书记 、 检察长贾振之
陪同调研 。

刘树奇 尚志雷

摄影报道

童建明等省检察院领导深入基层检察机关

□ 郑丙奎

曲阳：检察人员向宪法宣誓


